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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实施时间

上述调整后的伏季休渔规定，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至 2028 年 4 月 17 日。《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调

整本市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》（沪农委规〔2021〕6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 年 4 月 17 日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7 日印发


